江南大学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实验教学工作程序 

（试行） 

为规范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实验教学管理，保证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正常秩序，特制定本工作程序。 

1．每年下半年参与各专业教学计划中实践教学环节的修订工作。

2．每学期中由中心统一接受学校教务处下达的下一学期的实验教学任务，核对实验教学任务书的各项内容（实验课程名称、学时、班级、人数等），并将核对结果报送学院教务办公室。
3．会同学院化学化工理论教学中心，根据实验教学任务书和教师任课情况确定实验指导教师及研究生助教（TA）名单，并将名单通过学院教务办公室上报学校教务处。

4．编制实验室开放时间表并公布在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网站上，接受学生实验预约；在规定时间内公布实验课表并将实验教学任务分配落实到各实验室及相关实验教师。
5．各实验室接到教学任务后的一周内，开列实验教学用物资申购表，并根据有关化学危险品管理条例拟定合理的采购计划，向中心申报。中心审核汇总各实验室上报的采购计划，并将采购计划报送学校，进行统一采购和管理。 

6．各实验室没有特殊情况，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开出本实验室所承担的教学实验项目。 

7．实验指导教师和各实验室相关实验教师必须在实验项目开出前一周预做该实验项目，保证实验质量和正常的实验教学秩序。 

8．各实验室必须加强实验教学管理，填写相应的管理台账，并于每学期末上交相关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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